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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提起诉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法院已受理，暂未开庭审理。

2、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公司全资子公司为本次诉讼原告

3、涉案金额：人民币25,724,559.41元

4、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的影响：目前案件尚未开庭审理，其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

润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

一、本次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深圳市宝鹰

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鹰建设” ）向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递交民事起诉

状，因装饰装修合同纠纷诉福清金碧置业有限公司、恒大地产集团福州有限公司。 近日，宝

鹰建设收到福清市人民法院出具的《受理案件通知书》《交纳诉讼费用通知书》， 案号为

(2024)闽0181民初11620号，宝鹰建设已完成诉讼费用缴交，案件已正式立案，截至目前本

案件尚未开庭审理。

二、案件基本情况

（一）案件当事人

原告：深圳市宝鹰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一：福清金碧置业有限公司

被告二：恒大地产集团福州有限公司

（二）事实及理由

2020年、2021年原告与被告一签订《福清恒大御府1#、2#、5#、9#楼套内精装修工程施

工合同》及相关补充协议，合同约定由原告承接位于福州市福清市阳下街道油楼村的福清

恒大御府1#、2#、5#、9#楼套内精装修工程的施工工作。 合同签订后，原告按照合同约定完

成了承包工程的施工。 2021年10月，经双方结算确认，结算金额为47,690,439.70元。 截至

起诉之日，被告一尚欠原告工程款25,724,559.41元。

据查， 被告二为被告一的唯一法人股东， 其认缴出资额在2013年3月与9月到期未实

缴，同时被告二不能证明其财产独立于被告一。根据《公司法》规定被告二应当为被告一的

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三）诉讼请求

1、 判令被告一向原告支付工程款人民币25,724,559.41元及利息 (利息以25,724,

559.41元为基数，自2023年4月10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

价利率LPR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暂计至2024年8月22日为1,227,942.47�元；

2、 原告在第一项诉讼请求数额范围内就涉案工程福清恒大御府1#、2#、5#、9#楼折价

或者拍卖的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

3、判令被告二、对被告一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4、判令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等由二被告承担。

三、判决或裁决情况

福清市人民法院已立案，目前尚未开庭审理。

四、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其他尚未披露的小额诉讼、仲裁事项涉及的总金额为584.63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6.44%，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

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五、本次公告的诉讼、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鉴于上述案件目前尚未开庭审理，本案件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存在不确

定性，最终实际影响需以法院生效判决结果为准。 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诉讼事项的后续进

展，积极采取相关措施维护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合法权益，并将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发布的信息均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刊登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

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民事起诉状》；

2、《受理案件通知书》；

3、《交纳诉讼费用通知书》；

4、《缴费回单》。

特此公告。

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1月9日

证券代码：002991� � � �证券简称：甘源食品 公告编号：2024-062

甘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4年11月8日（周五）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4年11月8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24年11月8日上午9:15一9:25，9:30一11:30和下午13:00一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

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11月8日上午09:15至下午15:00。

2.会议召开地点：江西省萍乡市萍乡经济技术开发区清泉医药生物食品工业园甘源食品股份有限公

司行政楼。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严斌生先生。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30人，代表股份59,778,54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65.8990％。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2人， 代表股份5,773,036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3641％。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28人，代表股份54,005,50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9.5349％。

4.中小投资者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28人，代表股份1,738,14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916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人，代表股份159,616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6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共27人，代表股份1,578,52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7401％。

（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93,215,831股，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甘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

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以及员工持股计划专户中的股份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其中公司回购专用账户股份

数量1,605,872股，2022年员工持股计划股份数量897,593股，共计2,503,465股，因此本次股东大会有

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90,712,366股。 ）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全体董事、第四届监事会全体监事、董事会秘书、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及第五

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北京市中伦

（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了现场见证。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采用累积投票制表决，审议

通过了如下议案：

1.《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暨选举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01《选举严斌生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同意59,751,1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42％。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710,7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8.4249％。

严斌生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2《选举严海雁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同意59,751,0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41％。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710,6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8.4202％。

严海雁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3《选举严剑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同意59,751,0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41％。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710,6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8.4201％。

严剑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4《选举涂文莉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同意59,751,0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4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710,6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8.4169％。

涂文莉女士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5《选举万厚雄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同意59,751,0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4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710,6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8.4169％。

万厚雄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6《选举曹勇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同意59,751,0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4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710,6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8.4169％。

曹勇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暨选举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2.01《选举刘江山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同意59,750,1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25％。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709,7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8.3660％。

刘江山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02《选举汤正梅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同意59,750,1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25％。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709,7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8.3656％。

汤正梅女士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03《选举张锦胜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同意59,750,0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23％。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709,6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8.3593％。

张锦胜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上述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

3.《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暨选举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3.01《选举周国新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总表决情况：同意59,750,0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23％。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709,6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8.3599％。

周国新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3.02《选举谢义先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总表决情况：同意59,750,0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23％。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709,6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8.3593％。

谢义先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李鑫律师和罗聪律师以现场参会方式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法

律意见书，见证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

以及表决程序等事项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甘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甘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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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甘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4年11月8日（星期五）

在江西省萍乡市萍乡经济技术开发区清泉生物医药食品工业园公司行政楼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

式召开。 鉴于公司于2024年11月8日召开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了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

事，为保证董事会顺利运行，根据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第二十二条中“董事会换届后的首次会议，可于

换届当日召开，召开会议的时间不受前款通知方式和通知时限的限制” 的规定，会议通知于2024年11月8

日以口头和电话的方式送达全体董事及拟聘任高级管理人员。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9

人（其中严斌生、万厚雄、汤正梅以通讯方式出席）。

会议由董事长严斌生先生主持，公司全体拟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全体监事及拟聘任证券

事务代表、内部审计负责人列席了会议。 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讨论和表决，审议并通过了以下事项：

（一）逐项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副董事长的议案》

与会董事对本议案的两项子议案逐项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1审议通过《选举严斌生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1.2审议通过《选举严海雁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已于2024年11月8日经公司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 根据 《公司

法》及《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等相关规定，董事长为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会同意选举严斌生先

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选举严海雁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

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并聘任高级管理人

员、证券事务代表和内部审计负责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65）。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已于2024年11月8日经公司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 根据 《公司

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下设审计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战略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四个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经董事长严斌生先生提名，公司选举以下董事担任第五

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各专门委员会具体组成情况如下：

专门委员会名称 专门委员会成员 主任委员

审计委员会 汤正梅女士、严海雁先生、刘江山先生 汤正梅女士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刘江山先生、严斌生先生、张锦胜先生 刘江山先生

战略委员会 严斌生先生、严海雁先生、汤正梅女士 严斌生先生

提名委员会 刘江山先生、严斌生先生、汤正梅女士 刘江山先生

本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中审计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提名委员会中的独立董事人数均超过半

数并担任主任委员；审计委员会的主任委员汤正梅女士为独立董事中的会计专业人士，且审计委员会委

员全部由不在公司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构成。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

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并聘任高级管理人

员、证券事务代表和内部审计负责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65）。

（三）逐项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与会董事对本议案的六项子议案逐项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3.1审议通过《聘任严斌生先生为公司总经理》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3.2审议通过《聘任严剑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3.3审议通过《聘任张久胜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3.4审议通过《聘任张佳宁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3.5审议通过《聘任涂文莉女士为公司财务负责人》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3.6审议通过《聘任张婷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逐项审议通过，其中聘任财务负责人的子议案

已经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

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经公司董事长严斌生先生提名，董事会同意聘任严斌生先生为公司总经理，聘任张

婷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可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经公司总经理严斌生

先生提名，董事会同意聘任严剑先生、张久胜先生、张佳宁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聘任涂文莉女士为公司

财务负责人。 上述人员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

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并聘任高级管理人

员、证券事务代表和内部审计负责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65）。

（四）逐项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内部审计负责人的议案》

与会董事对本议案的两项子议案逐项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4.1审议通过《聘任李依婷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4.2审议通过《聘任刘亮平先生为公司内部审计负责人》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中聘任内部审计负责人的子议案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

《内部审计制度》等相关规定，经公司董事长严斌生先生提名，董事会同意聘任李依婷女士为公司证券事

务代表（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可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名，董事会同

意聘任刘亮平先生为公司内部审计负责人。 上述人员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

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

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并聘任高级管理人

员、证券事务代表和内部审计负责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65）。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2.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3.第四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甘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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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甘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4年11月8日（星期五）

在江西省萍乡市萍乡经济技术开发区清泉生物医药食品工业园公司行政楼会议室以现场的方式召开。鉴

于公司于2024年11月8日分别召开2024年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和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

了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一名和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两名，上述三名监事共同组成公

司第五届监事会，为保证监事会顺利运行，根据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第十七条中“监事会换届后的首

次会议，可于换届当日召开，召开会议的时间不受前款通知方式和通知时限的限制。 ” 的规定，会议通知

于2024年11月8日以口头和电话的形式送达全体监事。 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监事3人。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周国新先生主持，公司董事会秘书张婷女士、证券事务代表李依婷女士列席会议。

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讨论和表决，审议并通过了以下事项：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于2024年11月8日分别召开2024年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和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

生了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一名和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两名，上述三名监事共同组成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监事会议事规则》等相关规定，监事会选举周国新先生为公司第五

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三年，自本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监事会届满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

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并聘任高级管理人

员、证券事务代表和内部审计负责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65）。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监事签字的监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甘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4年1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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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

并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

和内部审计负责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甘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11月8日召开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的相关议案，选举产生了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

监事。

同日公司召开了全体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第五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与公司2024年第四次临

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非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

公司于2024年11月8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了第

五届董事会董事长、副董事长、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及第五届监事会主席，聘任了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证券事务代表、内部审计负责人。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组成情况

（一）董事会成员

非独立董事：

严斌生先生（董事长）、严海雁先生（副董事长）、严剑先生、涂文莉女士、万厚雄先生、曹勇先生

独立董事：

刘江山先生、张锦胜先生、汤正梅女士（会计专业人士）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成员均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任职资格，能够胜任所担任岗位职责的要求。 三

位独立董事均已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其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在公司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前

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也不存在连任公司独立董事任期超过六年的情形。 独立董事人数未低

于董事会成员总数的三分之一，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

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符合相关法规的要求。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三年，自2024年第四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上述董事简历详见公司于2024年10月23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

券报》《中国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披露的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

（2024-051）。

（二）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

审计委员会：

汤正梅女士（主任委员、会计专业人士）、严海雁先生、刘江山先生

战略委员会：

严斌生先生（主任委员）、严海雁先生、汤正梅女士

提名委员会：

刘江山先生（主任委员）、严斌生先生、汤正梅女士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刘江山先生（主任委员）、严斌生先生、张锦胜先生

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相同，自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

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二、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组成情况

非职工代表监事：周国新先生（监事会主席）、谢义先先生

职工代表监事：甘新开先生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任期三年，自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监事会届满之

日止。上述监事简历详见公司分别于2024年10月23日、2024年11月8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监事会

换届选举的公告》（2024-052）、《关于选举第五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2024-066）。

三、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及内部审计负责人情况

总经理：严斌生先生

副总经理：严剑先生、张久胜先生、张佳宁先生

财务负责人：涂文莉女士

董事会秘书：张婷女士

证券事务代表：李依婷女士

内部审计负责人：刘亮平先生

董事会秘书和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如下：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婷 李依婷

联系地址

江西省萍乡市萍乡经济技术开发区清

泉生物医药食品工业园甘源食品股份

有限公司

江西省萍乡市萍乡经济技术开发区清泉生

物医药食品工业园甘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电话 0799-7175598 0799-7175598

传真 0799-6239955 0799-6239955

电子邮箱 zhengquanbu@ganyuanfood.com zhengquanbu@ganyuanfood.com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岗位胜任能力等相关情况已经提名委员会审查，财务负责人、内部审

计负责人的任职资格、岗位胜任能力等相关情况已经审计委员会审查；董事会秘书张婷女士、证券事务代

表李依婷女士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均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简历详见附件。上述人员任期自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

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四、换届离任情况

本次换届完成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梁祥林先生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正式选举生效后将

不再担任公司董事职务，仍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梁祥林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票，

通过2022年员工持股计划认购公司股份现未解锁股份2,200股， 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

公司对梁祥林先生在任期间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经与会监事签字的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3.2024年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决议；

4.董事会推荐书；

5.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特此公告。

甘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1月8日

附件：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1.严斌生，男，1975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曾任职于广东七宝一丁食品有限公司、佛

山市高明森和园食品有限公司、广州市番禺区石基甘源食品厂、顺德市花之心食品有限公司、佛山市南海

新甘源食品有限公司。 2006年2月至2011年11月， 任萍乡市甘源食品有限公司营销总监；2011年11月至

2012年8月，任萍乡市甘源食品有限公司执行董事；2012年8月至2015年10月，任公司董事长；2015年10

月至今，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董事及法定代表人。

截至本公告日，严斌生先生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直接持有公司股票52,426,980股，与非独立董

事、副总经理严剑先生系兄弟关系，与公司其他持股5%以上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

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等规定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到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

罚，未受到证券交易所的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

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亦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不适合担任公司高级管理

人员的其他情形；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2.严剑，男，1978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曾任职于东莞市润达食品有限责任公司、江

西正源食品工业有限公司。 2006年2月至2011年11月， 任萍乡市甘源食品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2011年11月至2012年8月，任萍乡市甘源食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12年8月至2015年10月，任公司董事

兼总经理；2015年10月至2017年8月，任公司董事；2017年8月至今，任公司董事兼副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严剑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票，通过萍乡市铭望投资中心（有限合伙）、萍乡市

铭益投资中心（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司股份244,092股，通过2022年员工持股计划认购公司股份现未

解锁股份18,035股；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严斌生先生系兄弟关系，与公司其他持

股5%以上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等规定不得担任公

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到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未受到证券交易所的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不存

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亦

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不适合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其他情形；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

人目录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3.张久胜，男，1970年1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浙江理工大学，本科学历。2018

年加入公司，曾先后任职于今麦郎（天长）饮料有限公司总经理、百事饮料（中国）有限公司运营总监、好

彩头食品饮料有限公司生产中心总经理，现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张久胜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票，通过2022年员工持股计划认购公司股份现未

解锁股份21,800股；与公司其他持股5%以上的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

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等规定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到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

未受到证券交易所的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

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亦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不适合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的其他情形；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4.�张佳宁，男，1984年9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黄冈师范学院，本科学历。2021

年加入公司，曾先后任职于上海旺旺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厂长，漯河市卫龙商贸食品有限公司总厂长，扬州

添添欣食品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上海初课食品有限公司供应链总监、漯河市欧阳柳南食品有限公司总

经理，现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张佳宁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票，通过2022年员工持股计划认购公司股份现未

解锁股份5,080股；与公司其他持股5%以上的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

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等规定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到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未

受到证券交易所的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

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亦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不适合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

其他情形；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5.涂文莉，女，1981年12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2017年加入公司，曾先后任职于广州

心赢销服装有限公司财务经理，广东小猪班纳服饰股份有限公司财务经理，现任公司财务总监职务兼董

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涂文莉女士未直接持有公司股票，通过2022年员工持股计划认购公司股份现未

解锁股份10,920股；与公司其他持股5%以上的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

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等规定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到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

未受到证券交易所的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

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亦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不适合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的其他情形；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6.张婷，女，1987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经济学学士，经济师，持有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具有法律职业资格、证券从业资格。自2010年

起先后担任公司客服部主管、销售服务部经理、证券事务代表，2023年4月至今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张婷女士未直接持有公司股票，通过2022年员工持股计划认购公司股份现未解

锁股份10,920股；与公司其他持股5%以上的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

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等规定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到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未

受到证券交易所的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

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亦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不适合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

其他情形；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内部审计负责人简历

1.李依婷，女，1995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会计学学士，持有深圳证券交易

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具有证券从业资格。 自2017年起先后担任公司财务中心销售会计、证

券部主任，2023年4月至今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李依婷女士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其他持股5%以上的股东、实际

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未受到证券交易

所的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

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2.刘亮平，男，1977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北京工商大学工商企业管理专业，

本科学历。曾先后任职于正邦集团乳品事业部总助、江西晨鸣纸业有限责任公司财务处长、晶科能源有限

公司光伏生产总监、江西远成汽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审计监察部长、江西省航宇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管

理中心总监，现任公司审计总监、内部审计负责人。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刘亮平先生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实际控制

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未受到证券交易所的

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

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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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选举第五

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甘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任期即将届满，为保证监事会的正常运

作，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于2024年11月8日在江西省萍乡市萍乡经济技术开发

区清泉生物医药食品工业园公司行政楼会议室召开了公司2024年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选举甘

新开先生（简历见附件）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甘新开先生将与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两名非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与非职

工代表监事的任期一致，任期三年，自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监事会届满

之日止。

特此公告。

甘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4年11月8日

附件：

公司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甘新开，男，1970年6月出生，中国国籍，汉族，中共党员。 曾任职于东莞长安平基鞋厂任保安队长，东

莞长安展丰鞋厂任总务，东莞厚街新联食品厂任总务，福建泉州佳升机械厂任总务，现任公司保安队长。

2021年11月至今，任公司职工代表监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甘新开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票，通过2022年员工持股计划认购公司股份现未

解锁800股；与公司其他持股5%以上的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

系；不存在《公司法》等规定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未受到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未受到证券交易

所的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

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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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高争民爆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会议届次：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三）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全体董事会成员认为本次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

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现场会议主持人：乐勇建先生

（五）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

1、现场会议时间：2024年11月8日（星期五）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4年11月8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11月8日上

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至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

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11月8日9:15至15:00。

3、现场会议地点：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林琼岗路18号公司三楼会议室

（六）会议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七）股权登记日：2024年11月4日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280人，代表股份166,458,408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3110%。 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279名，代表股份4,717,41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092%。

现场会议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4人， 代表股份

165,404,70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9.9292%。

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出席会议的股东共

276人，代表股份1,053,7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18％。

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西藏珠穆朗玛律师事务

所旦增卓嘎、次旺罗布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如

下提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2024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166,338,95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82%；反

对股数94,4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67%；弃权25,050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0%。

2、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166,335,25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60%；反

对股数103,0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19%；弃权20,150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1%。

3、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增2024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163,813,68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61%；反

对股数131,6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03%；弃权22,350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6%。 持有公司股份2,490,770股的股东雅化集团绵阳实业

有限公司作为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西藏珠穆朗玛律师事务所旦增卓嘎、次旺罗布律师到会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

表（或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符合法定额数；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

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 、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西藏高争民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9日

证券代码：601777� � � � �证券简称：力帆科技 公告编号：临2024-076

力帆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减资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减资公司名称：力帆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重庆

力帆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力帆新能源” ）。

减资金额：本次减资后，力帆新能源注册资本由100,000万元减少至 520万元人民币。

本次减资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亦不构成关联交易和《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一、本次减资情况概述

2016年12月26日， 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力帆实业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外投资新设子公司力帆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的议案》，同意

新设全资子公司力帆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筹），注册资本拟为人民币10亿元。 详见公司

于2016年12月2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力帆实业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新设子公司力帆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的对外投资公告》（公告编号：

临2016-102）。

2017年4月26日，力帆新能源完成工商注册手续，并取得了重庆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北

碚区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详见公司于2017年4月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披露的《关于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新设子公司重庆力帆新能源汽

车有限公司的对外投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临2017-031）。

根据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关于股东出资的相关规定，

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为进一步优化公司资产结构，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决定将全资子公司

力帆新能源的注册资本由100,000万元人民币减少至520万元人民币。 本次减资事项的工

商变更登记手续已于2024年11月8日办理完成。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上述减资事项无需

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亦不构成关联交易和《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减资主体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重庆力帆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9MA5UJG1L99

3．注册资本：100,000万元人民币

4．注册地址：重庆市北碚区蔡家岗镇凤栖路12号

5．法定代表人：杨群纲

6．成立日期：2017年4月26日

7．经营范围：许可项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8．一般项目：研制、开发、生产和销售汽车及汽车配件；汽车技术开发、技术转让和技

术咨询服务；汽车维修；研发销售新能源汽车电池及电池零部件，销售机械设备以及配件。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9．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3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24年9月30日（未审计）

资产总额 12,694.97 12,586.09

负债总额 21,034.79 21,034.54

资产净额 -8,339.82 -8,448.45

项 目 2023年度（经审计） 2024三季度（未审计）

营业收入 1.07 0.00

净利润 -7,616.84 -108.63

三、本次减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力帆新能源无实质业务，本次对其减资符合公司经营发展规划及《公司法》关于股东

出资的相关规定。本次减资完成后，力帆新能源仍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不会导致公司合并

报表范围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亦不会损害公司及全

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特此公告。

力帆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 11月9日

证券代码：600217� � � � � � � �证券简称：中再资环 公告编号：临2024-075

中再资源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募集资金协定存款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中再资源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1808号核准，公司向特定投资者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268,993,891股，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3.28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882,299,

962.48元，保荐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2024年7月31日将募集资金扣除承销费、保荐

费8,542,999.62元（含税）后的余额873,756,962.86元划入公司的募集资金专户内。 扣除

各项发行费用、承销费、保荐费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871,857,421.44元（不含税）。 上

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经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了中兴华验字

（2024）第010055号《验资报告》。

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制度，并与保荐人、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署了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携募投项目相关实施主体与保荐人、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

署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2024年8月21日召开的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

3.4亿元（含3.4亿元）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二、本次将募集资金以协定存款方式存放的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规范运作》以及前期签订的募集资金三方监

管协议的相关规定，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增加存储收益，保护投资者的权益，在不影响公

司募集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建设的情况下，公司将进行现金管理外的募集资

金存款余额以协定存款方式存放，并授权公司管理层根据募集资金投资计划及募集资金的

使用情况调整协定存款的余额，与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开设银行中国光大银行北京太平

路支行签订人民币协定存款合同及补充合同，期限自协定存款合同生效之日起12个月。

上述事项经2024年10月29日公司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并

经监事会、保荐人发表同意意见。 相关内容详见公司2024年10月3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和指定信息披露报纸刊发的《中再资源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协定存款方式存放部

分募集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4-070）。

三、协定存款协议签订的基本情况

根据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的 《关于以协定存款方式存放部分

募集资金的议案》，2024年11月5日公司（以下称甲方） 与中国光大银行北京太平路支行

（以下称乙方）签订了协定存款相关合同，协定存款合同的基本内容如下：

㈠甲、乙双方约定，办理人民币协定存款业务时，活期存款账户的基本留存余额为人民

币（大写）壹拾万元。

⒉乙方对甲方协定存款按日计息、按季结息，计息期间如遇我行人民币协定存款挂牌

年利率调整，将自动分段计息。在合同有效期内，乙方每日对甲方活期存款账户余额与协定

存款基本留存余额进行判断后计息。对于甲方活期存款账户的余额高于基本留存余额的存

款部分， 乙方按照当日中国光大银行公布的人民币协定存款挂牌年利率+45BP进行计息；

小于等于基本留存余额的存款部分，乙方按当日中国光大银行公布的人民币活期存款利率

计息。

㈢合同期限：自2024年11月5日至2025年11月4日止。

特此公告。

中再资源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1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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